 政府预算相关重要事项说明
一、区本级支出预算说明

2025年度福州市仓山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317308万元，比2024年度预算数增加22078万元，增长7.5%。具体情况如下（分款级科目表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70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292万元，增长7.5%，主要是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及税收事务等。
1.人大事务104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35万元，下降11.4%。

2.政协事务73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16万元，下降13.6%。

3.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167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958万元，下降15.0%。

4.发展与改革事务52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1万元，下降3.9%。

5.统计信息事务46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7万元，下降12.5%。

6.财政事务130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9万元，增长1.5%。

7.税收事务26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00万元，增长23.8%。

8.审计事务3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9万元，增长20.8%。

9.纪检监察事务215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1万元，下降1.9%。

10.商贸事务181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58万元，下降8%。

11.知识产权事务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万元。

12.港澳台事务17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7万元，下降9%。

13.档案事务17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万元，增长1.1%。

14.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4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0.4万元，增长0.8%。

15.群众团体事务85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6万元，增长3.1%。

16.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131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17万元，下降24.1%。

17.组织事务126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517万元，下降29%。

18.宣传事务85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70万元，增长24.9%。

19.统战事务66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0万元，下降1.4%。

20.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186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88万元，下降4.5%。

21.市场监督管理事务362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5万元，增长1.2%。

22.社会工作事务7338万元。

23.信访事务34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万元。

24.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3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39万元，下降34.7%。

（二）国防支出43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9万元，下降4.3%。主要是国防动员经费减少。
国防动员43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9万元，下降4.3%。

（三）公共安全支出308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04万元，下降6.2%。主要是其他公共安全支出减少安排。

    1.公安2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500万元，下降71.4%。

2.司法20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2万元，增长8.8%。

3.强制隔离戒毒13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
4.其他公共安全支出74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34万元，增长22.1%。

（四）教育支出10298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051万元，增长8.5%。主要是加大教育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经费增加。
1.教育管理事务98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2万元，增长5.5%。

2.普通教育9389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9557万元，增长11.3%。

3.职业教育280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8万元，增长1.0%。

4.特殊教育59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3万元，增长7.9%。

5.进修及培训144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43万元，增长11.0%。

6.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32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800万元，下降36.0%。

7.其他教育支出6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8万元，增长80.0%。

（五）科学技术支出23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93万元，下降3.7%，主要是企业扶持经费减少。
1.科学技术管理事务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0.3万元，增长0.4%。

2.科学技术普及31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93万元，下降23.1%。

3.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69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28万元，增长13.8%。主要是文物经费增加。
1.文化和旅游135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9万元，增长2.2%。

2.文物38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99万元，增长105.8%。
3.体育4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0万元，下降2.3%。

4.新闻出版电影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1万元，下降2%。
5.广播电视49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10万元，增长28.2%。
6.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0万元，增长0.0%。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666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384万元，增长10.5%。主要是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等兜底保障水平。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108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35万元，下降36.9 %。

2.民政管理事务227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853万元，下降75%。

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474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58万元，下降1.4%。

4.就业补助4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0%。

5.抚恤438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789万元，增长68.9%。

6.退役安置102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90万元，增长137.1%。

7.社会福利12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5万元，增长2.9%。

8.残疾人事业12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20万元，下降33.2%。

9.红十字事业5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10万元，下降68.4%。

10.最低生活保障278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525万元，增长121.3%。
11.临时救助49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10万元，增长28.6%。

1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2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73万元，增长180.8%。

13.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484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936万元，增长151.2%。

14.退役军人管理事务3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万元，下降2.0%。
15.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95万元，增长106.3%。

（八）卫生健康支出4847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4837万元，增长44.1%。主要是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卫生健康管理事务217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85万元，下降7.9%。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9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22万元，增长2.5%。

3.公共卫生1364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842万元，增长135.1%。

4.中医药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0万元，下降66.7%。

5.计划生育事务1054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316万元，增长149.3%。

6.行政事业单位医疗526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4万元，增长1.0%。

7.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106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96万元，增长5.9%。

8.医疗救助89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3万元，下降6.6%。

9.优抚对象医疗5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9万元。

10.老龄卫生健康事务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

11.其他卫生健康支出22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16万元，增长105.5%。

（九）节能环保支出3520万元，较上年增长10万元，增长0.3%。主要是加大环境保护资金投入。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3520万元，较上年增长10万元，增长0.3%。
（十）城乡社区支出118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1898万元，下降50.1%。主要是道路清扫保洁等经费增加。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626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22万元，下降1.9%。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5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6万元，增长81.1%。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40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万元，增长2.0%。

4.城乡社区环境卫生275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1834万元，下降81.1%。

5.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12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2万元。

6.其他城乡社区支出222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3，增长0.6%
（十一）农林水支出321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37万元，增长4.4%。主要是扶贫经费减少。

1.农业农村126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22万元，下降8.8%。

2.林业和草原13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万元，增长6.5%。

3.水利29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50万元，增长566.4%。

4.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1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0万元，增长100%。

5.农村综合改革140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97万元，下降6.5%。

6.普惠金融发展支出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4万元，下降7.4%。
7.其他农林水支出1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万元，下降-%。

（十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0万元，增长466.7%。
 国有资产监管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0万元，增长466.7%。

（十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17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2万元，增长4.7%。主要是国土自然资源事务经费增加。
    自然资源事务117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2万元，增长4.7%。

（十四）住房保障支出1836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万元，下降0.02%。
1.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万元，增长200%。

2.住房改革支出1717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3万元，增长0.2%。

3.城乡社区住宅118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1万元，下降3.3%。

（十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14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40万元，增长18.9%。主要是应急管理经费支出增加。
1.应急管理事务92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76万元，下降16.0%。

2.消防救援事务121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16万元，增长73.7%。

3.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

（十六）预备费285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13万元，下降9.9%。

（十七）其他支出407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809万元，增长79.8%。主要是一次性支出。
（十八）债务付息支出63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00万元，增长5.0%。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3年度仓山区对下无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数。
三、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2022年，省下达我区政府债务限额32245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74830万元，专项债券147627万元。截至2022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300731.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53104.1万元，专项债务147627万元，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省预下达的限额322457万元内。

四、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2022年，仓山区财政局围绕残疾儿童康复补助专项经费、购买安保服务专项经费、科普专项经费等重点民生领域，选取5个2021年度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1032.4万元，所有项目绩效等级达到“良好”及以上。

五、关于2023年预算报告政策解读（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指相对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的老口径收入，一般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收入，除非特指，通常不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相对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个概念，是指国家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按政府主要职能活动分为“类”、“款”、“项”、“目”四个级次，具体划分由财政部统一规定。
　　3.上划中央收入
指按分税制计算，地方上划中央的税收收入部分，含增值税50％、消费税100％、车辆购置税100%、企业所得税60％和个人所得税60％。
　　4.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结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
　　5.民生支出
　　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包括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支出，以及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
6.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指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保持年度间政府预算的衔接和稳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设置的储备性资金。各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得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地方政府债券 
由省级以上地方政府发行的用于公益性项目支出的债券（省级以下政府由省级代发）。举借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即债务限额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债务，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下达市、县区债务限额。

8.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

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9.“三保”支出

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
10.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反映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各类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物资储备等资本性支出。
12.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切块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中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不在此科目反映。
13.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反映切块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中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
14.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反映对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的经常性补助支出。
15.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反映对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的资本性补助支出。
16.对企业补助
反映政府对各类企业的补助支出，包括费用补贴、利息补贴、其他对企业补助。
17.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反映政府对各类企业的资本性支出。
1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社会福利和救助、助学金、个人农业生产补贴、离退休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反映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以及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
20.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反映政府偿还国内外债务利息及发行、兑付、登记等费用支出。
21.债务还本支出
反映用于国内外债务还本的支出。
22.预备费及预留
反映依法设置的预备费及预留。根据预算法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    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
